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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农业产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农业产业联合会、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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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肴 淡水鱼类生制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淡水鱼类生制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销售

和召回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淡水鱼为原料，加工时未经加热熟制，采用冷藏或冷冻技术储存，食用时需要烹饪

的预制菜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806.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T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T 5055 青鱼、草鱼、鲢、鳙 亲鱼

GB/T 5461 食用盐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7715 草鱼

GB 209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27304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水产品加工企业要求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 5009.44-2016&v=GB/T 50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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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SB/T 10379 速冻调制食品

SB/T 10416 调味料酒

SC/T 3035 水产品包装、标识通则

SC/T 3043 养殖水产品可追溯标签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淡水鱼类生制品 fresh water fish products

以淡水鱼为原料，经放血、去鳞、去内脏、分割等深加工，调制或不调制、分装、封口、再采用冷

藏或冷冻工艺制作而成，在低温状态下贮存、运输和销售的预包装食品。

4 要求

4.1 产地环境要求

宜符合 NY/T 391 的相关要求。

4.2 原辅材料

4.2.1 主原料鱼

应符合 GB 2733、GB/T 5055、GB/T 17715 的规定。污染物指标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兽药残留

应符合农业部公告的相关规定。原料应在清洁、卫生的淡水池中暂养。

4.2.2 调配辅材料

调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食用盐：应符合 GB/T 5461 的规定；

——调味料酒：应符合 SB/T 10416 的规定；

——味精：应符合 GB 2720 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食用植物油：应符合 GB 2716 的规定；

——其他调配调制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规定。

4.3 加工要求

4.3.1 生产环境应符合 GB 14881 和 GB/T 27304 的要求。

4.3.2 生产和制冰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4.3.3 生产加工过程卫生安全应符合 GB 20941 要求。

4.3.4 加工操作流程：放血、去鳞、修整等粗加工，加工环境温度宜控制在 1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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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调制操作流程：分切、清洗、添加调制辅料腌制等，加工环境温度宜控制在 18℃以下。

4.4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指标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组织形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 取样品置于淸洁白瓷盘中，在自然光下，目测其形态、

色泽，和杂质，并用刀切开观察组织结构。再按包装

上标明的食用方法进行加热或烹饪熟制，分别品尝和

嗅闻， 检査其滋味和气味

色泽 貝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4.5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挥发性盐基氮/ （mg/100

g）

动物性水产品（不含干制品和腌渍制品） <30 GB 5009.228

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 <25 GB/T 5009.44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g/100 g）
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 ≤0.25 GB 5009.227

4.6 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

4.6.1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要求，检验方法按 GB 2763 规定的相关检测方法执行。

4.6.2 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的及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检

验方法按农业部公告的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执行。

4.7 净含量和主料含量

4.7.1 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的及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检验方法按 JJF 1070 执行。

4.7.2 主原料鱼含量不低于包装标示值。

5 标签

5.1 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SC/T 3035 的要求。

5.2 实施可追溯的产品应标示可追溯标签，应符合 SC/T 3043 的规定。

6 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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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包裝

6.1.1 内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1 和 GB 4806.7 的要求。

6.1.2 包装应符合 GB/T 191 和 NY/T 658 的规定。

6.1.3 产品销售包装应完整、严密、无破损、不易散包。不经包装产品不得销售。

6.2 运输和贮存

6.2.1 运输过程应符合 NY/T 1056 规定。

6.2.2 产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或其他杂物混合储存和运输。

6.2.3 冷冻淡水鱼类生制品应在不高于 -18 ℃条件下进行储存和运输，环境温度波动控制在2℃以内。

6.2.4 冷藏淡水鱼类生制品应在 0 ℃～4 ℃条件下进行储存和运输。

7 销售和召回

7.1 冷冻产品应在温度＜-15℃的低温条件下带预包装销售。

7.2 冷藏产品应在温度 0 ℃～4 ℃范围内带预包装销售。

7.3 产品的召回应按国家食药监总局 2020 年市监总局令第 31 号《食品召回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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